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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常見爭議公寓大廈常見爭議公寓大廈常見爭議公寓大廈常見爭議（（（（中中中中））））    

～～～～以限制專有部分用途及管理費以限制專有部分用途及管理費以限制專有部分用途及管理費以限制專有部分用途及管理費收收收收費費費費標準標準標準標準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二、限制專有部分用途爭議 

(一) 規約及管理條例§22 

依管理條例§23，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住戶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訂定、

修改規約，以規範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

關係。 

1. 規約中除規約目的及義務人外，亦可能設有專有部分之利用限制，例如

下列條款： 

� 為保障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及生命財產之安全，維護社區之

環境衛生，確保良好之生活環境、生活品質及社區永續經營，特訂定

本規約，以為遵行。（規約目的） 

� 本社區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者，皆有遵守本規約之義務。區分

所有權人應於租約或使用契約中載明承租人或使用人負有遵守本規

約之義務，並需向管委會提交切結書。（義務人） 

� 住戶不得於本社區內經營餐飲、酒家、啤酒屋、指壓按摩或其他違背

善良風俗、危及公共安全之事業（限制經營行業）；或或或或本社區／本社

區 2樓以上為純住宅，僅得專供住宅之用，住戶不得自己經營或出租

他人經營任何事業，亦不得做為商業辦公處所（完全禁止或一定範圍

內禁止營業）。 

2. 為保障多數住戶應有之權益，對嚴重違反住戶義務致無法維持共同關係

者，管理條例§22（有稱為惡鄰條款）賦予一種有效之規制手段，亦即

住戶如違反管理條例、其他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1，可能遭法院判決強

制遷離，甚至強制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部分。 

                                                      
1 管理條例§22Ⅰ：「住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促請其改善，於三個月

內仍未改善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

一、積欠依本條例規定應分擔之費用，經強制執行後再度積欠金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

一者。二、違反本條例規定經依第 49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規定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

續犯者。三、其他違反法令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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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分所有權人／住戶不服之救濟 

1. 可能之救濟手段 

� 區分所有權人主張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無效或得撤銷�類推適用民法

§56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召集程序召集程序召集程序、決議方法決議方法決議方法決議方法與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違反法令或規約等違法情事時，無明文規定如何救濟及其效力，依同

條例§1Ⅱ規定，即應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又公寓大廈管委會為人的

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區分所有建

物內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利害關係事項所召開，其決議性質上係多數區

分所有權人平行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之合同行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之

效力，與民法上社團法人為規範社員相互權利義務關係而召開之總會

決議，性質上、利益上之狀態相類似，區分所有權人自得類推適用民

法第 56 條有關社團總會決議效力之規定。（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2517號判決、台北地院 100年訴字第 673號判決） 

� 區分所有權人主張規約規約規約規約得撤銷�民法§799-1Ⅲ 

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

面積、使用目的、利用狀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

請求法院撤銷之。 

 

                                                      
2 民法§56：「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內請求法

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總會決

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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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嗣後於規約增訂或修訂利用限制條款，權利受侵害之住戶得主張損

害賠償�民法§184 

� 承租人得請求出租人按無法使用之比例減少租金或依法終止租約�

民法§423、§435、類推適用§254～256（最高法院 89年台上字第 1904

號判決） 

★管委會之當事人適格管委會之當事人適格管委會之當事人適格管委會之當事人適格 

管委會雖非「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按照規約約定或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執行職務致他人於損害」之權利義務歸屬主體（真正之

權利義務主體應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惟當事人基於程序選擇權，

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38Ⅰ規定及訴訟擔當法理，選擇非以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而以管委會為被告起訴請求亦無不可，俾迅速而簡易確定

私權並實現私權，避免當事人勞力、時間、費用及有限司法資源之不

必要耗費。（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1316號判決、最高法院 98年

度台上字第 790號判決） 

2. 案例 

� 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餐飲業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餐飲業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餐飲業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餐飲業」」」」之規約之規約之規約之規約

第第第第 4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4 款之款之款之款之決議決議決議決議，，，，違反誠信原則且屬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且屬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且屬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且屬權利濫用，，，，無效無效無效無效。。。。（台灣高

等法院 101年上字第 1249號判決） 

法院認為自系爭三間房屋之使用執照類組、坐落之都市計畫劃定使用

分區及台北市商業處准許經營餐館業和飲料店之函文以觀3，系爭三間

房屋得各自經營餐飲業。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23 條，固

得以規約限制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然其限制仍應合於公

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亦不得違反比例原則。關於此項決議，管委會迄

未提供客觀數據說明餐館業、飲料店業對○○社區整體居住品質所造成

何種不利影響，且其無從以其他方式排除此等負面影響，難認系爭規

約第 4條第 4款「住戶不得於大廈內經營餐飲業」具正當性。故系爭

                                                      
3 系爭三間房屋(1)其建物之使用執照之核准用途為「（G3）一般零售業甲組（不含便利商店）」，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及『台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

理辦法』，免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符合建築法§73Ⅱ；(2)坐落之地號土地，依台北市都市

計畫劃定之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法院函詢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該建物依『台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得作為 21組『飲食業』使用；(3)上訴人以系爭房屋，申請經營餐

館業、飲料店業，經台北市商業處 102年○月○日北市商一字第○號函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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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間房屋之房屋所有權人主張該款規約違反誠信原則，且屬權利濫用，

此部分決議為無效，應屬可採。 

� 原告因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正規約原告因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正規約原告因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正規約原告因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正規約、、、、管委會基於修正後規約所為管委會基於修正後規約所為管委會基於修正後規約所為管委會基於修正後規約所為

之行為及假處分之執行命令受有損害之行為及假處分之執行命令受有損害之行為及假處分之執行命令受有損害之行為及假處分之執行命令受有損害，，，，自得向自得向自得向自得向管委會管委會管委會管委會主張主張主張主張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損害賠償。。。。

（台灣高等法院 98年上更(一)字第 61號判決） 

法院認為承租人與出租人於 95 年 3 月 9 日訂立系爭三樓房屋之租約

（為開設診所）時，依當時之系爭大廈規約4，及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

類組、坐落之都市計畫劃定使用分區5和承租人開設診所前已向台北市

政府衛生局、工務局等單位申請核准，應無不得開設醫療診所之情事。

其後系爭大廈規約增訂大樓二樓以上不得供營業使用6、管委會復對進

出人員之管制7並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禁止將系爭房屋作非供

特定人長期住宿之使用，否則應即停業，上開內容之假處分雖曾獲法

院裁定准許，惟不久即遭駁回，足見企圖藉規約之修改、管委會聲請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及回復原狀訴訟之方式，干擾上開診所營業。承租

人依法令及系爭大廈當時之規約，具使用系爭房屋開設診所之權利，

於系爭房屋開設診所並無違法，嗣後因系爭管委會本於規約約定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作為及假處分之執行命令，不得不於 95年 11

月間結束診所營業，其所受之權利侵害，系爭管委會難謂無過失。故

承租人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系爭管委會負損害賠償責

任，於法相符。 

                                                      
4 95年 4月 15日修正前之系爭大廈規約第 19條第 5項第 1款：「社區商用使用規定 1樓商用店

家不得設置以下業種：八大行業、餐廳…牙醫診所…汽機車修理業、殯葬業、宗教團體等影響

大樓住戶安寧及權益以及大樓環境生活品質之相關行業，並於出租前提報管委會核備。」 
5 系爭大廈使用執照之地上 2 層至地上 13 層用途為集合住宅（H2），住宅類使用為辦公服務類

之診所，且樓地板面積未達 500平方公尺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又台北市衛生局謂：「該

診所申請設立時提出之建築物使用執照分區為『住 4-1』依據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使

用規定係屬醫療保健服務業允許使用之範圍。 
6 95年 4 月 15日修正後之系爭大廈規約第 14條第 5 項第 1 款：「本棟大樓 2 樓以上（含 2 樓）

以上為純住宅，住宅部分之各持分所有者，應將其所有之住宅部分，專為供於住宅之用，不

得用於其他之用途」。增訂第 20條第 5 項第 6 款：「使用執照登記為住 4- 1，2樓（含）以上

樓層區分所有權人不得至主管機關申請為商業用途，如有違反者，該區分所有權人應對其他

所有區分所有權人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7 證人證稱，從開始裝潢起，系爭管委會即限制工人進出，要求申請裝潢執照，凡是親朋好友進

出都要作管制，要有身分證、證件，要量體溫，要求到一樓親自接人，至診所結束營業為止

皆是如此，同時在電梯做樓層管制，在電梯內張貼對診所係違法之文字。 


